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80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張泰毓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

745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

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

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

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之過失傷害罪，為告訴乃論之罪，

茲因告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

訴狀在卷可稽，依前揭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

受理之判決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判決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  賴鵬年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
本之日期為準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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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意禎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附件：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泰毓　男　5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7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

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泰毓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1時54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

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，由東往西

方向行駛，途經同路與同路1段52巷交岔路口時，原應注意

　　機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

　　全措施；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

內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，應減速慢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

備及行經交岔路口之路段，不得超車。而依當時情形天候

晴、日間光線明亮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

此，貿然行車，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超越前方之小貨車後，

欲再持續超車行駛時，因而擦撞前方由柳凱翔所騎乘而伺機

欲左轉彎行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造成柳

凱翔人車倒地後，受有左上肢鈍挫傷之傷害。嗣經警據報前

來處理時，張泰毓當場自首上開情節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柳凱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

號

證　據　清　單　　 待　證　事　實　　　

1 被告張泰毓於警詢及偵訊

時之供述。　　

有於上揭時、地騎車與告訴人

所騎乘之機車發生車禍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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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。復被告

於犯罪後，於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

人，此有前開自首調查表1份在卷可稽。是被告於有偵查權

之警員發覺前開犯行之犯罪人前，自行向現場處理警員申告

上開犯行，並表示願意接受審判之意，符合自首之規定，是

否減輕其刑，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斟酌之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實。

2 證人即告訴人柳凱翔於警

詢及偵訊時之證詞。　　

　

全部犯罪事實。　

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

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

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

圖、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

㈠㈡各1份、現場與車損

照片16張及錄影畫面截圖

14張。

被告於上揭時、地騎車，違規

未注意車前狀況；逆向行駛於

來車車道；未減速慢行作隨時

停車之準備及於交岔路口超

車，以致發生本件車禍之事

實。

 4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

會鑑定意見書影本1份

（ 案 號 ： 0000000000

號）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

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

1份（案號：11498號）

本件肇事因素係被告違規逆向

行駛於來車車道之事實。

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

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

錄表影本1份。

被告於處理員警前往現場處理

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

之事實。

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

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1

紙。

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之事實。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(續上頁)

第三頁

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蔡正雄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周裕善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第四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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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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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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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an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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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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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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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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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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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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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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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8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張泰毓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之過失傷害罪，為告訴乃論之罪，茲因告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，依前揭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  賴鵬年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意禎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附件：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泰毓　男　5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7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張泰毓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1時54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，由東往西方向行駛，途經同路與同路1段52巷交岔路口時，原應注意
　　機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
　　全措施；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，應減速慢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行經交岔路口之路段，不得超車。而依當時情形天候晴、日間光線明亮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行車，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超越前方之小貨車後，欲再持續超車行駛時，因而擦撞前方由柳凱翔所騎乘而伺機欲左轉彎行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造成柳凱翔人車倒地後，受有左上肢鈍挫傷之傷害。嗣經警據報前來處理時，張泰毓當場自首上開情節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柳凱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　據　清　單　　

		待　證　事　實　　　



		1

		被告張泰毓於警詢及偵訊
時之供述。　　

		有於上揭時、地騎車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車禍之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柳凱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詞。　　　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　



		3

	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、現場與車損照片16張及錄影畫面截圖14張。

		被告於上揭時、地騎車，違規未注意車前狀況；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；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於交岔路口超車，以致發生本件車禍之事實。





		 4

		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影本1份（案號：0000000000號）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1份（案號：11498號）

		本件肇事因素係被告違規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之事實。



		5

	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影本1份。

		被告於處理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之事實。



		6

	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1紙。

		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。復被告於犯罪後，於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，此有前開自首調查表1份在卷可稽。是被告於有偵查權之警員發覺前開犯行之犯罪人前，自行向現場處理警員申告上開犯行，並表示願意接受審判之意，符合自首之規定，是否減輕其刑，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斟酌之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蔡正雄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周裕善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8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張泰毓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

745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

    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

    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

    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之過失傷害罪，為告訴乃論之罪，

    茲因告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

    訴狀在卷可稽，依前揭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

    受理之判決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判決如主文

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  賴鵬年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

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

本之日期為準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意禎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附件：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泰毓　男　5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7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

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泰毓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1時54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

   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，由東往西

    方向行駛，途經同路與同路1段52巷交岔路口時，原應注意

　　機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

　　全措施；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

    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，應減速慢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

    及行經交岔路口之路段，不得超車。而依當時情形天候晴、

    日間光線明亮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

    然行車，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超越前方之小貨車後，欲再持

    續超車行駛時，因而擦撞前方由柳凱翔所騎乘而伺機欲左轉

    彎行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造成柳凱翔人

    車倒地後，受有左上肢鈍挫傷之傷害。嗣經警據報前來處理

    時，張泰毓當場自首上開情節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柳凱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　據　清　單　　 待　證　事　實　　　 1 被告張泰毓於警詢及偵訊 時之供述。　　 有於上揭時、地騎車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車禍之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柳凱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詞。　　　 全部犯罪事實。　 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、現場與車損照片16張及錄影畫面截圖14張。 被告於上揭時、地騎車，違規未注意車前狀況；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；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於交岔路口超車，以致發生本件車禍之事實。   4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影本1份（案號：0000000000號）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1份（案號：11498號） 本件肇事因素係被告違規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之事實。 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影本1份。 被告於處理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之事實。 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1紙。 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。復被告

    於犯罪後，於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

    人，此有前開自首調查表1份在卷可稽。是被告於有偵查權

    之警員發覺前開犯行之犯罪人前，自行向現場處理警員申告

    上開犯行，並表示願意接受審判之意，符合自首之規定，是

    否減輕其刑，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斟酌之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蔡正雄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周裕善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8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張泰毓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之過失傷害罪，為告訴乃論之罪，茲因告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，依前揭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  賴鵬年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意禎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附件：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泰毓　男　5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7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張泰毓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1時54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，由東往西方向行駛，途經同路與同路1段52巷交岔路口時，原應注意
　　機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
　　全措施；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，應減速慢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行經交岔路口之路段，不得超車。而依當時情形天候晴、日間光線明亮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行車，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超越前方之小貨車後，欲再持續超車行駛時，因而擦撞前方由柳凱翔所騎乘而伺機欲左轉彎行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造成柳凱翔人車倒地後，受有左上肢鈍挫傷之傷害。嗣經警據報前來處理時，張泰毓當場自首上開情節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柳凱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　據　清　單　　

		待　證　事　實　　　



		1

		被告張泰毓於警詢及偵訊
時之供述。　　

		有於上揭時、地騎車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車禍之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柳凱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詞。　　　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　



		3

	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、現場與車損照片16張及錄影畫面截圖14張。

		被告於上揭時、地騎車，違規未注意車前狀況；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；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於交岔路口超車，以致發生本件車禍之事實。





		 4

		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影本1份（案號：0000000000號）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1份（案號：11498號）

		本件肇事因素係被告違規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之事實。



		5

	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影本1份。

		被告於處理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之事實。



		6

		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1紙。

		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。復被告於犯罪後，於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，此有前開自首調查表1份在卷可稽。是被告於有偵查權之警員發覺前開犯行之犯罪人前，自行向現場處理警員申告上開犯行，並表示願意接受審判之意，符合自首之規定，是否減輕其刑，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斟酌之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蔡正雄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周裕善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審交易字第58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張泰毓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告訴；告訴經撤回者，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不受理之判決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之過失傷害罪，為告訴乃論之罪，茲因告訴人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，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，依前揭規定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庭　法　官  賴鵬年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意禎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附件：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7458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泰毓　男　5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7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泰毓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1時54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，由東往西方向行駛，途經同路與同路1段52巷交岔路口時，原應注意

　　機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

　　全措施；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；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，應減速慢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行經交岔路口之路段，不得超車。而依當時情形天候晴、日間光線明亮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行車，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超越前方之小貨車後，欲再持續超車行駛時，因而擦撞前方由柳凱翔所騎乘而伺機欲左轉彎行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造成柳凱翔人車倒地後，受有左上肢鈍挫傷之傷害。嗣經警據報前來處理時，張泰毓當場自首上開情節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柳凱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　據　清　單　　 待　證　事　實　　　 1 被告張泰毓於警詢及偵訊 時之供述。　　 有於上揭時、地騎車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車禍之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柳凱翔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詞。　　　 全部犯罪事實。　 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、現場與車損照片16張及錄影畫面截圖14張。 被告於上揭時、地騎車，違規未注意車前狀況；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；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及於交岔路口超車，以致發生本件車禍之事實。   4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影本1份（案號：0000000000號）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1份（案號：11498號） 本件肇事因素係被告違規逆向行駛於來車車道之事實。 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影本1份。 被告於處理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之事實。 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1紙。 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。復被告於犯罪後，於員警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，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，此有前開自首調查表1份在卷可稽。是被告於有偵查權之警員發覺前開犯行之犯罪人前，自行向現場處理警員申告上開犯行，並表示願意接受審判之意，符合自首之規定，是否減輕其刑，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斟酌之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蔡正雄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周裕善



